
花蓮縣休閒娛樂營業場所防疫規範復業申請書表及切結書 

申請日期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公司或商業名稱 

 

 

 

公司或商業 

統一編號 

 

營業場所地址 
 花蓮 縣      市          路(街)       段       巷       弄 

      號      樓之 

場所類別 

□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 

□視聽歌唱業(含自助式 KTV、電話亭 KTV)  

□夜店業、□舞場業、□三溫暖業、□歌廳業、□舞廳業、□夜總

會、□俱樂部、□理容院、□酒家業、□酒吧業、□酒店(廊)、□特

種咖啡茶室業 

應備證件 

□公司或商號負責人最新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□最新商業登記抄本或公司變更登記表，業者亦得自經濟部網站: 

  https://findbiz.nat.gov.tw/商工登記公示資料下載列印。 

□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單影本(請依花蓮縣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

意外責任保險自治條例或經濟部規範電子遊戲機及電子遊戲場管

理辦法投保)。 

□從業人員清冊(皆應接種 COVID-19疫苗2劑且滿14天，復業及新進

人員於首次服務前，應同時提供自費3日內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

或 PCR檢驗陰性證明(現場留存紀錄並造冊，供花蓮縣衛生主管機關

抽查)。 

□提送營業場所防疫照片彩色影本(如營業場所警示標語(含包廂及外

場公共空間)、實聯制(QR CODE或紙本)、量測體溫機與酒精液、營

業場所清消紀錄表、從業人員 COCID-19疫苗接種證明並造冊等) 

以上文件若為影本，請業者確認無誤後，於影本文件加蓋公司或

商號登記之大小章。 

序號 檢核項目 自主檢核結果 

共通遵行事項 

1 營業場所應落實實聯制，未實聯制者，禁止進入。 是 □ 否□ 

2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規定，進行人流控管或總量管制。 是 □ 否□ 

3 

對於進入場所之顧客，應落實實聯制，並進行量測體溫及 提供酒精

消毒等防範措施，如有呼吸道症狀或出現發燒(額溫≧37.5℃；耳溫

≧38℃)者，不得進入。 

是 □ 否□ 

4 
應落實顧客衛生防護措施(全程配戴口罩，入口處量體溫、提供酒精

或乾洗手液、實聯制)。 
是 □ 否□ 

5 
維持營業場所良好通風，透過抽風機、空調或其他方式進行換氣，

加速室內空氣循環，使空氣品質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。 
是 □ 否□ 

6 
從業人員於從業過程應全程配戴口罩，落實每日體溫量測及健康狀

況監測。 
是 □ 否□ 

7 

工作人員/從業人員皆應接種 COVID-19疫苗2劑且滿14天，復業及新

進人員於首次服務前，應同時提供自費3日內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

或 PCR 檢驗陰性證明(現場留存紀錄並造冊，供花蓮縣衛生主管機關

是 □ 否□ 

https://glrs.hl.gov.tw/glrsout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580
https://glrs.hl.gov.tw/glrsout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580
https://glrs.hl.gov.tw/glrsout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580


抽查)。 

8 
訂定健康監測計畫，從業人員每日量體溫及監測健康狀況，列冊管

理備查。 
是 □ 否□ 

9 定時執行環境清潔及消毒，並確實記錄執行情形，列冊管理備查。 是 □ 否□ 

10 

業者平時應加強日常管理，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，有COVID-19確診

病例為該場所從業人員或曾至營業場所消費者，應配合疫情調查及

防疫作為。 

是 □ 否□ 

11 
場所內提供餐飲等服務者，另依衛生福利部和經濟部之防疫相關措

施指引辦理。 
是 □ 否□ 

12 

因應 COVID-19第二級疫情警戒之相關行業防疫管理措施，倘中央

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經濟部公告修正警戒標準時，則遵照該中心公

布之防疫措施辦理。 

是 □ 否□ 

歌廳、舞廳、夜總會、俱樂部、酒家、酒吧、酒店/廊、理容院及其他類似

場所(特種咖啡茶室、夜店、舞場、三溫暖) 遵行事項 

1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未開放陪侍服務前，不得提供陪侍服務。 是 □ 否□ 

2 

對於進入場所之顧客，應提供至少接種二劑疫苗證明且滿14天，並落 

實實聯制、進行量測體溫及提供酒精消毒等防範措施，如有呼吸道症 

狀或出現發燒(額溫≧37.5℃；耳溫≧38℃)者，均不得進入。 

是 □ 否□ 

3 

工作人員/從業人員皆應接種 COVID-19疫苗2劑且滿14天，復業及新

進人員於首次服務前，應同時提供自費3日內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

或 PCR 檢驗陰性證明(現場留存紀錄並造冊，供花蓮縣政府衛生主管

機關抽查)。 

是 □ 否□ 

4 

每日應至少2次進行公共區域、公共設施(例如：電梯、手扶…等)、

洗手間、器具、設備、座位…等相關環境及物品之清潔消毒；針對

現場從業人員及顧客經常接觸之範圍(例如：洗手間…等)，更應加

強清潔消毒次數。 

是 □ 否□ 

5 

場所內提供餐飲、民俗調理(傳統整復推拿業、按摩業、腳底按摩業

及經絡調理業)、美容美體(美容、美體按摩 SPA 等)、視聽歌唱(自

助式 KTV、電話亭 KTV)等服務或營業項目者，另依衛生福利部和經

濟部之相關指引辦理。 

是 □ 否□ 

視聽歌唱業(含自助式 KTV、電話亭 KTV)遵行事項 

1 
採預約制或線上訂位；電話亭 KTV 如採現場付款消費，應管控排隊

動線，避免人潮群聚。 
是 □ 否□ 

2 電話亭 KTV建議以1亭1人為原則。 是 □ 否□ 

3 

應提供或設置足夠數量之新的麥克風套，且顧客於唱歌前應 將麥克

風套上麥克風套才可使用，使用或更換麥克風套前後，應洗手或以

酒精消毒雙手。 

是 □ 否□ 

4 
顧客於場所內除於飲食時、使用麥克風時可短暫脫下口罩外，其餘

時間應全程佩戴口罩。 
是 □ 否□ 

5 

除遵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規範外，應維持場所內良好通風，使

空氣品質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，例如：每2小時透過抽風機、空調

或其他方式進行換氣，加速室內空氣循環。 

是 □ 否□ 

6 

電話亭 KTV 應於機檯明顯處張貼「使用前應先用酒精消毒相關設

備」之提醒事項，並應確實定期巡邏清消或更換麥克風套及補充電

話亭 KTV 內設置之酒精或乾洗手設備。 

是 □ 否□ 

7 現場不得有陪侍服務行為。 是 □ 否□ 



8 
餐飲服務，應依照衛生福利部公告之「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」規範

辦理。 
是 □ 否□ 

9 
應於營業時間內派專人定時督導顧客，除飲食、使用麥克風外全程

配戴口罩，且督導巡查情形應有紀錄備查。 
是 □ 否□ 

10 

每日應至少2次進行公共區域、公共設施(例如：電梯、手扶梯…

等)、洗手間、器具、設備、座位…等相關環境及物品之清潔消毒；

針對現場從業人員及顧客經常接觸之範圍 (例如：洗手間…等)，更

應加強清潔消毒次數；每一組顧客消費使用前後，唱歌場所(例如：

包廂等)、桌椅、麥克風、伴唱視聽設備…等相關環境及物品，皆須

確實清潔消毒，經清潔消毒後之唱歌場所(例如：包廂等)間隔至少 

30分鐘，始得提供下一組顧客使用。 

是 □ 否□ 

11 

如屬電話亭 KTV 者，本指引壹、五、(二)得改以定時執行電話亭、

桌椅、麥克風、伴唱視聽設備…等相關環境及物品之清潔及消毒代

之；惟屬使用頻率較高者，應加強清潔消毒次數。 

是 □ 否□ 

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(MTV) 遵行事項 

1 以預售票方式或網路訂票為優先；現場排隊應妥善規劃動線。 是 □ 否□ 

2 
顧客於場所內除於飲食時可短暫脫下口罩外，其餘時間應全程佩戴

口罩。 
是 □ 否□ 

3 
應於櫃臺、場所出入口、洗手間、包廂等顧客頻繁進出空間，設置

酒精或乾洗手設備，供進入場所之顧客清潔消毒。 
是 □ 否□ 

4 

於落實每次使用前、後皆確實清潔消毒，如提供穿戴式、互動式、

觸控式之裝置(例如：AR、VR 或透過肢體碰觸之探索性互動裝置)，

應清消後才能提供下一位客人使用。 

是 □ 否□ 

5 場所僅可提供錄影節目帶之播映服務，不得有陪侍服務行為。 是 □ 否□ 

6 

除遵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規範外，應維持場所內良好通風，使

空氣品質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，例如：每2小時透過抽風機、空調

或其他方式進行換氣，加速室內空氣循環。 

是 □ 否□ 

7 訂定環境清潔及消毒計畫，並確實記錄執行情形。 是 □ 否□ 

8 

每日進行公共區域、包廂、電梯、手扶梯、洗手間、設備等之清潔

消 毒；針對現場從業人員及顧客經常接觸之範圍(例如：洗手間…

等)，更應加強消毒次數。 

是 □ 否□ 

9 

每一組顧客消費使用前後，包廂內環境、播映設備、錄影節目帶等

相 關環境及物品，皆須確實清潔消毒，並間隔至少30分鐘，始得提

供下一組客人使用。 

是 □ 否□ 

具結人資料：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負責人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具結人願意經花蓮縣政府核准及公布後，始得營業，並落

實以上各類行業類別檢核項目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

心、經濟部及花蓮縣政府公告防疫措施指引。本次復業所

提相關申請填報內容均屬實，倘有虛偽、不實、造假等情

形，將不予同意復業申請。 

公司或商號印章 

 

 

 

 
代表人或負責人、營業人印章 

花蓮縣休閒娛樂營業場所請依花蓮縣政府111年1月12日公告防疫規範，提出復業申請，並提交「復



業申請書表」及應備文件(含防疫照片、從業人員疫苗接種清冊與證明等)，郵寄至花蓮縣政府觀光

處商業管理科(電話：03-8233487)，經核准後將公文貼示於營業場所店門外方便識別，始續依防疫

規範復業。 

郵寄地址：970花蓮市府前路17號 花蓮縣政府觀光處商業管理科。 


